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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市政办发〔 2018 〕 15 号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盐业监管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4月23日
 
吉林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

为认真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7〕5号）精神，稳妥推进我市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盐业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以确保食盐质量安全和供应为核心，坚持依法治盐，严格市场管理，建立完善规范的盐业监管体制，形成“职责明确、力量匹配、监管到位、体制顺畅”的食盐安全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盐业综合管理水平，保证我市食盐质量安全。
二、主要内容
结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食盐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剥离吉林盐业集团吉林及各县（市）有限公司（盐务管理局）承担的盐政管理职能。由市及各县（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盐业主管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盐务行政管理职能。主要职责是：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政府有关盐业政策、法规、规章，并对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和纠正盐业违法行为；对辖区盐产品质量、市场供应及食盐储备情况进行监管；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防治碘缺乏病的相关工作；按规定依法受理本行政区域盐业行政复议。
各县（市）政府对本行政区域食盐安全负总责，各级盐业主管机构与公安、司法、卫生计生、工商、质监、物价、食药监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切实保障我市食盐安全。
责任单位：市粮食局、公安局、司法局、卫生计生委、工商局、质监局、物价局、食药监局、编办、市政府法制办、各县（市）人民政府。（排在第一位的部门为牵头部门，下同。）
三、机构设置
（一）吉林市粮食局加挂吉林市盐务管理局牌子，并设置盐务行政管理和盐政稽查执法机构。
（二）整合检验检测资源，依托吉林市粮食局所属的吉林市粮油监测站（吉林市国家粮食质量监测站）开展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
市及各县（市）改革中涉及机构编制调整事宜按照规定程序报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研究确定。
责任单位：市编办、粮食局、财政局、各县（市）人民政府。
四、完善保障措施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盐务法律法规，梳理行政执法依据，界定执法职权，制定执法流程，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明确和落实执法机构责任，建立和完善各项执法措施和制度。
责任单位：市粮食局、编办。
（二）为确保监管力量不弱化，切实承担起专业化监管职能，按不低于现有盐政管理人员数量配齐配全工作人员。市粮食局机关所需盐政管理、稽查执法人员通过调任、遴选及公开招录方式配置。市粮油监测站所需食盐质量检验检测人员实行公开考试方式聘用。为保证盐务管理队伍专业化和工作连续性，在规定资格条件基础上，应侧重从现有盐务管理企业人员队伍中择优选用。
责任单位：市人社局、粮食局。
（三）根据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加强经费保障。根据执法区域和市场监管范围，按照行政执法车辆配置的要求，配备盐政执法专用车辆。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管局、粮食局。
五、时间步骤
（一）组织实施阶段。按照方案内容和相关要求，建立新的监管机构，配置工作人员，进行监管职能移交等，实现政企分离，确保新的监管体制顺利运行。
（二）考核验收阶段。按照省政府对各地监管体制改革工作考核验收要求做好迎检工作。
六、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深刻领会国务院及省盐业改革工作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和省的要求及部署上来。成立由市政府主管副市长任组长，市粮食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市编办、发改委、人社局、财政局、公安局、司法局、卫生计生委、工商局、质监局、物价局、食药监局、市政府法制办、各县（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市盐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落实责任。
（二）加强协调，部门联动。各部门要强化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的责任意识，牵头部门要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统筹解决好各类问题，确保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工作顺利完成。
（三）搞好衔接，防止出现监管“空档期”。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与现有盐业管理部门做好工作衔接，严防盐业市场管理出现“空档期”，确保我市盐业市场秩序稳定和食盐安全。在改革过渡期间，新的监管机制没有建立之前，现有的监管责任不变，监管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检
        委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江
        城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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